江西鹏域实业有限公司生猪屠宰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规定，为充分了解周边社会各界对该工程建设的意见，更好地做好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信息公告。
   一、项目主要概况
1、项目名称：江西鹏域实业有限公司生猪屠宰场项目
2、建设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三大路北侧（厂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7°11'15.587"，北纬29°23'5.356"）
3、建设内容：建设年屠宰生猪16.5万头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二、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NScPJBo3bXIeMuZ315BCw
[bookmark: _GoBack]提取码：9kyk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江西鹏域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
联 系 人：金经理
联系电话：16607981508
或联系评价机构：景德镇市芊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朱经理;联系电话：13979847959
邮箱：JDZQZHB@163.com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居民和单位。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生态环境部下载网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5、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项目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上述联系方式以书面署名形式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和反映、并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供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对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江西鹏域实业有限公司

